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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一、本报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而

成。 

二、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参与本次回购的各中介机构持有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回购股份相关议案已分别于2013年4月22日、2013年5月17日获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本次回购将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条件进行。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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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回购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洋河股份、公司、

本公司 
指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

次回购、回购股份 

指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拟回购不超过10亿元等值

的社会公众股份并依法予以注销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回购办法》 
指中国证监会制定并于2005年6月16日发布的《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回购的有关当事人 

上市公司：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证券代码：002304 

联系电话：025-52489218 

联系人：丛学年 

 

独立财务顾问：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联系电话：021-333897739    021-33389920 

联系人：蒋静、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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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联系地址：南京市汉中门大街303号D座5层 

联系电话：025-89660900 

联系人：冯辕、朱东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为白酒的生产、加工、销售以及预包装食品的加工与销售，国

内贸易，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粮食收购。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

107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9年 10月 27日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4,500万股，2009年 11月 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属于白酒类饮料制造业，主营洋河、双沟系列白酒的生产和销售。2012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27,048.13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35.55%；实现利润总

额 821,546.25 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48.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430.29万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53.05%；实现每股收益 5.70元，比上一年度

增长 53.23%。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2,365,769.0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469,485.77 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 48.57%。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表 1：洋河股份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0 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一季度 

总资产 11,480,070,462.44 18,883,170,597.25 23,657,690,858.87 25,840,572,349.39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 

6,919,479,404.44 9,890,554,868.27 14,694,857,742.79 17,051,346,3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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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619,092,696.22 12,740,921,687.60 17,270,481,272.53 6,322,817,289.74 

营业利润 3,079,869,112.86 5,524,600,710.80 8,188,760,899.97 3,139,599,940.81 

利润总额 3,076,216,704.64 5,530,717,513.49 8,215,462,450.73 3,143,386,969.12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

利润 

2,204,667,836.96 4,020,992,149.04 6,154,302,874.52 2,356,488,565.59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

利润 

2,205,816,740.85 4,002,468,269.74 6,029,676,194.00 2,331,188,504.00 

经营性活动

现金流量净

额 

3,839,746,226.50 5,557,084,502.88 5,499,699,623.10 2,015,391,123.55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2.04 3.72 5.70 2.18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37.13% 49.16% 50.53% 14.85% 

（二）公司历次融资及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07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09年 10月 27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00万股，发行价格为

60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45,000万股。 

公司 2011年 4月 22日召开的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议案》，以 2010 年末总股本 45,000 万股为

基数，用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1 年 5 月 13 日，公司实施 2010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总股本由 45,000万股变为 90,000万股。 

公司 2012年 5月 17日召开的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 2011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90,000

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2 股，2012 年 6 月 1 日，公司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总股本由 90,000万股变为 108,000万股。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108,000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为 580,674,481 股, 占总股本的 53.77%；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499,325,519股，占总股本的 46.23%。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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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司当前的股权结构（截至 2012 年 12月 31 日） 

股票类别 数量（股） 所占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80,674,481 53.7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99,325,519 46.23% 

合计 1,080,000,000 100.00% 

表3：公司前五名股东的持股情况（截至2012年12月31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 367,756,385 34.05%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119,073,504 11.03%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111,739,800 10.35%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04,077,241 9.64%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87,860,000 8.14%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宿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控股股东为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宿迁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洋河集

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4.05%的股权（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 

 

三、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由于受到国内外宏观环境和证券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近期股价

表现偏弱。公司管理层认为目前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与公司的长期内在价值并不

相符，公司投资价值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因此，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公司结合自身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计划以适当

的价格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体现公司对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公司相信，

本次股份回购将有利于维护包括社会公众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增强

投资者长期稳定持有公司股票的信心，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推动公司股票市

场价格向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合理回归，促进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

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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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三）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根据公司《关于制定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机制》中回购价格确定原则，并结

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每股 70元。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

格上限。 

（四）回购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关于制定股份回购计划的长效机制》中股份回购金额的确定原则，

并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超过

10亿元。 

回购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 70 元/

股的条件下，预计可回购 1428.57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比例：如果以公司完成回购资金总额 10 亿元、回购股份价格 70 元/股

进行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1428.57 万股，占目前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1.32%。具体回购股份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占本公司已发行

的总股本的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股

份数量上限。 



 

 8 

（六）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 10亿元，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并视同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

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依法予以实施。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36.58 亿元、净资产 147.11 亿元、

流动资产 155.21亿元、负债 89.47亿元，公司资产负债率 37.82%，回购资金总

额的上限 10亿元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4.23%、6.80%、

6.44%，对公司经营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口径下的货币资金为 76.59 亿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为 15 亿元。公司拥有足够的自有资金和能力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

的总金额上限 10亿元。 

公司近三年所获得的经营性活动现金流较为稳定，2010年-2012 年公司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8.40亿元、55.57亿元、55亿元，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稳定增长，既保证了本次股份回购的资金支持，又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二）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以公司 2012 年年报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按照回购金额 10 亿元、回购价格

70 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每股收益提高 1.23%，净资产收益率提高

3.06%，公司的业绩指标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回购方案实施后，预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提高至 39.49%，仍然处于较低

水平，债权人利益仍然能够得到保护。本次回购后洋河股份的流动比率为 1.67

倍，速动比率为 0.99 倍，仍然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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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偿债能力。 

表4：公司回购前后的主要业绩指标对比 

 回购前 回购后 

资产总额（万元） 2,365,769.09 2,265,769.09 

负债总额（万元） 894,715.43 894,715.43 

所有者权益（万元） 1,471,053.66 1,371,05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469,485.77 1,369,485.77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5.70 5.77 

每股净资产（元） 13.62 12.87 

净资产收益率（%） 41.88 44.94 

资产负债率（%） 37.82 39.49 

流动比率 1.79 1.67 

速动比率 1.11 0.99 

公司总股本（万股） 108,000 106,571.43 

注：①上述数据根据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为基础计算； 

②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当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期末总股本；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1、回购股份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增加公司的每股收益，若回购后公司的市盈率水平保持不变,

则公司的股价将获得上升。回购期内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并向市场传递公司股价

被低估的信号，同时有利于活跃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对公司股价形成一定

的支撑作用，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2、回购对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但本次回购股份将

使用的自有资金占公司当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

同时，本次回购也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但变动幅度较小。虽然公司资产负债率绝对水平较高，但仍然处于合理范围以内。

实施回购后总体上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回购股份不是一次性实施而是在

十二个月的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因此,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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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大的影响。 

3、回购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以回购资金最高限额为 10亿元及回购股份的价格 70元/股计算,公司回购股

份为 1428.57万股,则回购股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表5：股份回购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单位：股） 

 回购前（截至2012年12月31日） 回购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80,674,481 53.77% 580,674,481 54.49% 

国有法人股 375,271,164 34.75% 375,271,164 35.21% 

境内法人股 178,200,000 16.50% 178,200,000 16.72% 

高管持股 27,203,317 2.52% 27,203,317 2.5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99,325,519 46.23% 485,039,819 45.51% 

人民币普通股 499,325,519 46.23% 485,039,819 45.51% 

合计 1,080,000,000 100.00% 1,065,714,300 100.00% 

4、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以回购资金总额 10 亿元、回购价格 70 元/股进行测算，公司实施本次回购

以后，社会公众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41.46%（不低于 10%）。公司股

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出现影响洋河股份上市公

司地位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将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

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有利于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并增强全体股东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洋河股份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五、债权安排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债权通知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做出了必要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于2012年股东大会决议做出后的次日（2013年5月18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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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了债权人公告。对于提出清偿或担保要求的债权，公司将依法履行相关义务。 

截止本回购报告书公告日，未有公司债权人要求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

本公司提供担保。 

 

六、回购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已

回购的股份予以锁定，不能卖出。 

公司将委托本次回购股份的经纪券商，来实施所有股份回购。 

公司将在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撤销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依法注

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七、信息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规定，公司将及时履行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义务，具体

如下： 

公司将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 

公司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公司将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

日内予以公告。 

在回购期间，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在回购期间，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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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比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等。 

回购期届满或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后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将在三日

内公告回购股份情况以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包括已回购股份总额、购买的最高

价和最低价以及支付的总金额等内容。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参与本次回购的各中介机构持有及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董事、监

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回购股份事宜涉及的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了自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

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九、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回

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洋河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 

由于受到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多重压力，公司股价近期表

现偏弱，估值水平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和公司长期内在价值，对公

司的资本市场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回购

将有利于提升洋河股份的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并对股价形成一定的稳定预

期，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合理回归并增强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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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将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例

较小，从公司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来看，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稳定、偿债能力较强

以及具备一定的筹资空间。本独立财务顾问预计公司实施本次回购股份后，依然

将保持较好的流动性和稳健的财务结构，有能力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因本

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十、法律顾问对本次回购股份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回购

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洋河股份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补充规定》、《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债权人通知的公

告 

5、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首期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独

立意见 

6、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财务报告 

7、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一季度财务报告 

8、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9、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首期回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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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股份之法律意见书 

10、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自查报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